浙江艺术职业学院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实施办法
根据《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》（教高﹝2012﹞4号）、《教育部关于国家精品开放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（教高﹝2011﹞8号），为了切实做好我院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工作，促进优质资源普及共享，提高教育质量，满足学习型社会的需求，特制订本实施办法。

一、建设目标与任务

浙江艺术职业学院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是在已有国家级、省级、校级精品课程、优质网络课程等建设基础上，通过科学规划，合理布局，优化结构，进行系统建设。以量大面广的公共基础课程、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程为重点，以课程资源系统完整和适合网络传播为基本要求,向高等学校师生和社会学习者提供优质课程教育资源服务，推动现代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，实现优质课程资源共享。 

二、建设要求

精品资源共享课应以先进教学理念为引导，根据课程内容和学习者特点，对教学方法、学习方法和教学评价等进行科学设计，并充分运用信息技术，注重体现以学习者为主体，重视研究性学习、协作学习、自主学习等；要建立课程基本资源、课程特色资源和课程生成资源并存共生机制，实现课程资源的持续更新和完善。

1.课程要求

课程须已在学校连续开设3年以上，在长期教学实践中形成了独特风格，教学理念先进，教学质量高，教学效果好，教学方法科学，教学手段先进、教学活动丰富，得到广大学生、同行教师和专家的好评，在同类课程中具有一定的辐射性和影响力，具有很强的示范性和借鉴作用。
2.团队要求

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团队应该由具有丰富教学经验、较高学术造诣、教学效果好、教学特色鲜明的教师主持建设，课程主持人原则上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，并且拥有一支包括专业教师、教育技术骨干在内的结构合理、高水平教学团队。

3.内容要求

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的重点在于课程网络教学资源的构建，要求各类有效资源数量不少于300条，并上传到学院资源库平台http://60.190.225.118/resource/index/index.jsp。内容包括：课程教学大纲、教案、课堂教学录像、实验指导、教材、素材、参考文献、网络教学课件、习题等。网络教学资源的建设不能完全等同于课堂教学资源的建设，要充分考虑学习者通过网络自主学习的特点，网络教学资源要及时更新。

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过程应注重网络课程的建设，非表演类专业必须开设网络课程，网络课程的访问量不低于所有学生*所有学时的50%。
三、组织管理
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项目由教务处负责项目的管理、评估、验收和结算；各教学部门负责组织课程和教师的遴选、建设工作。
四、经费管理
1.院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项目经费为每门课程2万元。

2.资源共享课建设项目经费按教师和平台技术服务人员分类支付。主讲教师经费占总经费的82%，平台技术服务经费占总经费的5%，评估等其他经费占总经费的13%。

主讲教师经费分三次发放：在项目正式启动后，提交课程改造方案，支付教师部分预算经费的40%；当主讲教师完成所有资源建设后，支付教师预算经费的40%；在专家对项目进行评估后，评估结果合格的，支付剩余部分经费（教师经费的20%）。

五、知识产权管理
1.凡申请精品资源共享课的课程，在申报前其资源必须具有清晰的知识产权，没有资源侵犯其他人或机构版权。

2.所申报课程以自愿申报、自愿共享为基本原则。

3.课程免费向社会公众开放，禁止商业使用。

二○一二年十二月七日
